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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活动，保障危险品

货物航空运输地面存储安全，依据《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 ＣＣＡＲ－２７６－Ｒ１）及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营人或地面服务代理人开展的危险

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活动。

第三条　 民航局负责对全国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活动实

施监督管理，民航地区管理局依据职责负责对辖区内的危险品货

物航空运输存储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经营人和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依据本办法开展危险

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和民航局其他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条　 本办法中的下列术语，含义如下：

（一）“危险品货物”是指符合国际民航组织《危险物品安全航

空运输技术细则》（以下简称《技术细则》）规定的危险品货物包装

件以及危险品货物集合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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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场所”是指由经营人或地面

服务代理人设在民用机场控制区内，用于暂时存放危险品货物的

存储专用区、存储专用库以及指定暂存区。

（三）“机场控制区”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

保卫条例》的要求，根据安全需要在机场内划定的进出受到限制

的区域。

（四）“存储专用区”是指在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场所内

的普通货物仓库中，划定的仅用于存放危险品货物的区域。

（五）“存储专用库”是指在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场所内，

专门用于存放危险品货物的建筑场所。

（六）“指定暂存区”是指在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场所内，

经营人或地面服务代理人指定的暂时存放危险品货物的区域，包

括露天指定暂存区和其它指定暂存区。

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六条　 经营人开展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活动，应当取

得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

地面服务代理人开展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活动，应当按

照 ＣＣＡＲ－２７６－Ｒ１ 的相关规定，完成危险品地面服务代理人备案。

第七条　 开展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活动的经营人、地面

服务代理人（以下简称危险品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按照

本办法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制定至少包括以下内容的危险品货物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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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运输存储管理制度：

（一）危险品货物存储的总政策；

（二）负责危险品货物存储管理和监督机构的相关职责；

（三）危险品货物存储的安全管理及操作要求；

（四）危险品货物存储从业人员的培训要求；

（五）危险品货物存储的安保要求；

（六）危险品货物存储的台账管理要求；

（七）危险品货物存储的应急响应方案；

（八）危险品航空运输事件报告程序；

（九）定期实施自查的程序；

（十）无人提取危险品货物的处置程序。

第八条　 包括管理人员在内的危险品货物存储从业人员应当

接受符合要求的危险品第 ８ 类人员培训并合格。

危险品货物存储从业人员及从事应急响应的相关人员应当熟

练掌握相应类（项）别的危险品货物存储及应急响应的相关知识，

熟悉发生危险品航空运输事件时的应急响应以及信息报送方式。

第九条　 危险品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

保措施，确保只有符合要求的人员方可进入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

存储场所，避免危险品货物被盗或不正当使用。

从事高危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活动的危险品经营人、地

面服务代理人应当按照 ＣＣＡＲ－２７６－Ｒ１ 及《技术细则》的相关要求

制定针对高危危险品的安保计划并按照计划开展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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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危险品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建立可在危险

品存储区域外读取并实时更新的危险品货物存储电子台账，准确

掌握危险品货物的名称、危险性、件数、重量、存储位置等相关信

息。

第十一条　 危险品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将危险品货

物存储的应急响应方案纳入公司整体应急救援预案中，且每一年

至少演练一次。

第十二条　 危险品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制定的危险品航

空运输事件报告程序应当符合《危险品航空运输事件判定和报告

管理办法》的要求。

第十三条　 危险品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按照相应的

程序对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活动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自查。 对

自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整改。

第三章　 存储规定

第十四条　 危险品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将危险品货

物存储在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场所，并按照本办法的要求开

展存储活动。

第十五条　 危险品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根据所存储

危险品货物的种类和危险性，按照相应的标准和要求设置危险品

货物航空运输存储场所、配备设施设备，并确保设施设备工作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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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危险品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根据实际工

作情况为开展危险品货物存储活动的员工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

并确保防护用品可以正常使用。

第十七条　 危险品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在危险品货

物航空运输存储场所张贴与存储的危险品货物相一致的相关标

识，告知相关人员所存储危险品货物的类（项）别和危险性。

危险品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在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

存储场所的明显位置张贴“禁止吸烟”、“禁止明火”等标识。

危险品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在存储场所相邻、明显的

位置张贴信息，告知相关人员出现危险品航空运输事件时的应急

处置措施和信息报送方式。

第十八条　 除符合航空运输要求的危险品货物及必要的存储

所需设施设备外，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场所不得存储其他无

关物品，与危险品货物装载在同一拖斗或集装器内的非危险品货

物除外。

第十九条　 危险品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按照 ＣＣＡＲ－

２７６－Ｒ１ 及《技术细则》的相关要求对出港的危险品货物进行收运

检查，确保符合航空运输要求后方可在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

场所进行存储。

第二十条　 危险品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在对危险品货物

进行存储操作时，应当做到轻拿、轻放，严防撞击、重压、拖拽、倒置

和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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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单件超过 ５０ 公斤的危险品货物时，应当使用相应的设施

设备完成装卸、码放等工作，避免由于操作不当造成危险品货物破

损、泄漏或跌落。

第二十一条　 危险品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根据危险

品货物实际存储情况，在存储专用区、存储专用库以及指定暂存区

内划分不同的区域，按照《技术细则》及相关行业标准中隔离的有

关规定分类（项）别存储危险品货物。

第二十二条 　 装有多类（项）别危险品货物的拖斗或集装器

应当存储在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场所的指定区域。

装有危险品货物的拖斗或集装器存储时相互之间应至少保持

５０ 厘米的距离。

第二十三条　 危险品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对危险品

货物航空运输存储场所进行定期巡查，确保存储的危险品货物包

装完整、与台账相符、持续符合本办法的要求，并留存巡查记录。

第二十四条　 除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另有要求外，危险品经营

人、地面服务代理人在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场所存储国内航

线（不含港澳台航线）上运输的危险品货物不得超过三个月，港澳

台航线及国际航线上运输的危险品货物不得超过六个月。

针对无人提取的危险品货物，危险品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

应当做好清点、登记和保管工作。 危险品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及

时将相关情况向运输该危险品货物的经营人进行通报。

针对无人提取的危险品货物，经营人应当依据《中国民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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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货物国内运输规则》《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际运输规则》的相关

规定，按照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要求或与危险品货物托运人的约

定，及时采取处理措施，相关单位应当配合做好处理工作。

第四章　 其他要求

第二十五条　 用于存储低温保存危险品货物的存储场所，除

需要满足低温环境的相关规定外，还应当符合本办法的要求。

第二十六条　 自反应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在存储过程中应当

避免阳光直射、远离所有热源，存储在通风良好的区域。

第二十七条 　 放射性物质的存储应当满足《技术细则》的相

关要求。

第二十八条　 干冰或含有干冰作为冷冻剂的货物存储时，应

当存储在通风透气的区域。

第二十九条　 露天指定暂存区仅允许存储汽车、发动机、磁性

材料等较低危险性的大件危险品货物。

待出港和刚进港的含有危险品货物的集装器可以存储在露天

指定暂存区，但是存放时间不得超过 ２４ 小时。

第三十条 　 其它指定暂存区危险品货物存储时间不得超过

４８ 小时。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危险品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每年应当向危

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场所所属地区管理局至少报送一次危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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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存储的相关信息。

第三十二条　 民航行政机关依据职责对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

存储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对辖区内从事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

活动的单位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检查。

第三十三条　 民航行政机关依法对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

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当场

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整改；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三十四条　 从事危险品货物航空运输存储活动的单位应当

接受和配合民航行政机关的监督检查。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不适用于经营人、地面服务代理人从事

危险品货物仓储经营活动的管理。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不适用于航空器材中危险品的存储管

理，但当航空器材中的危险品作为危险品货物进行航空运输时，应

当按照本办法进行存储管理。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不适用于危险品货物装入或卸下拖斗及

集装器以及装卸机等操作时的临时存放。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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